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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31    股票简称：中关村    公告编号：2004-003  

 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以通信表决方式召开了

2004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。会议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应到董事 14名，实到董事 13名，

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，形成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（1）第十九条原为：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67,484.694

万股，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30,000万股。其中：向北京住宅开发建设

集团总公司发行 27,000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40%⋯⋯向

四通集团公司发行 300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0.44%。⋯⋯ 

现修改为：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67,484.694万股。其

中国有法人股和境内法人股股东为：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

27,0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40.01%；北京市国有资产

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,1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1.63%；

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5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总

数的 0.74%；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 5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

普通股总数的 0.74%；联想集团控股公司 3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普

通股总数的 0.44%；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 3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

外普通股总数的 0.44%；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80万股，占公司发

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0.27%；黄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0万股，占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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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0.17%。 

公司成立后，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向公司发起人股东北京住

宅开发建设集团总公司定向增发股份 18,742.347万股，用以同琼民源

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18,742.347万股琼民源股份等量换股。自 1999

年 6月 28日换股工作完成之日起，原琼民源社会公众股股东全部成为

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。 

（2）第二十条原为：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 67,484.694万股，

其中发起人持有 30,000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44.45%；

社会公众股 37,484.694万股，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55.55%。 

现修改为：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 67,484.694万股，其中：

国有法人股 29,7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行普通股总数的 44.01%；

境内法人股 300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0.44%；社会公

众股 37,484.694万股，占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总数的 55.55%。 

（3）第一百三十四条原为：公司董事会可以运用累计净额不超过

公司净资产百分之三十的资产进行抵押。 

    公司不得为本公司的股东、股东的控股子公司、股东的附属企业

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。 

    公司为上述公司、个人以外的法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讨论，

单笔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

决定；超过上述标准的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现修改为：公司董事会可以运用累计净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

之三十的资产进行抵押。 

    公司不得为本公司的股东、股东的控股子公司、股东的附属企业，

本公司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

供债务担保，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被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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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提供债务担保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

五十。 

    公司为上述公司、个人以外的法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讨论，

单笔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

决定；超过上述标准的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（4）第一百四十二条原为：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

事出席方可举行。每一董事有一票表决权。董事会做出决议，必须经

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。 

现修改为：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。

每一董事有一票表决权。 

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，或经股

东大会批准，对于其他审议事项，董事会做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半

数以上签署同意通过生效。 
 

二、审议通过关于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,000 万元贷款

提供续保的议案 

1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决定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月坛

支行额度为 4,000万元人民币、期限 2年流动资金贷款继续提供担保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： 

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京建工集团） 

注册地点：北京市宣武区广莲路 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孙维林 

经营范围：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

建筑工程设计；建筑设备安装；建筑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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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上市公司关系：合作关系 

资产总额：16,821,938,745.21元 

负债总额：14,191,853,662.74元 

其中：短期借款：3,956,432,730元 

长期借款：137,040,000元 

     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：无 

净资产：2,414,454,022.02元 

主营业务收入：6,199,322,182.65元 

利润总额：66,645,512.69元 

    净利润：44,338,917.07元 

    信用等级：AAA级 
 

    以上北京建工集团财务指标依据 2003年第三季度报告提供。 

3、董事会意见 

截止 2004年 2月 19日，我公司为北京建工集团担保总额为 24,332

万元，该集团为我公司担保总额为 30,000万元。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

与北京建工集团已形成互保合作关系，此笔担保不会给我公司带来较

大风险。北京建工集团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且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

过净资产 50%，违反了中国证监会证监发（2003）56号文的规定。以

上违规部分是在《通知》发布前形成的，公司对此非常重视，以第二

届董事会 2003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公告的关于公司担保问题《整改报

告》为原则，积极按照证监会要求清理整顿违规担保，有效控制或有

风险。 

4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

截止至 2004年 2月 19日，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03,1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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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对直接及间接联营、参股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422,000 万元。控

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,000万元。 

截止至 2004 年 2 月 19 日，公司本部累计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

25,495 万元; 对直接及间接联营、参股公司的逾期担保金额为 27,000

万元。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,000万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三家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

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《资

产处置方案》精神，公司决定转让以下参股公司股权。董事会认为本

次股权转让有助于公司瘦身减负、盘活资产，回收资金。 

此次股权转让并未构成关联交易，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。 

与会董事全票通过此次股权转让事项，独立董事认为股权转让不

存在法律障碍，协议转让价格公允，未发现内幕交易或关联交易，没

有损害部分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。 

1、审议通过转让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

（1）交易概述 

公司决定将所持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科

建公司”）6,000 万发起人法人股（占其总股本 4.62%）按法定程序转

让给该公司股东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国

资公司”），每股转让价格为 1.10元，转让价款总计 6,600万元。此次

转让完成后，我公司不再持有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。 

（2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北京国资公司系 2001 年由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改制成立的国

有独资公司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富凯大厦 B座 16层，

法定代表人李爱庆，注册资本金 50 亿人民币，税务登记证号：

110102400592164000。公司主要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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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国有（股）权管理，融资与投资，产（股）权的收购、兼并与转

让、资产托管等业务，为北科建公司第四大股东。北京国资公司持有

我公司 1,100万股国有法人股（占总股本 1.63%），不具备实质控制力，

与本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。北

京国资公司（本部）预计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983,372万

元，净资产 894,372万元。 

（3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北科建公司系我公司于 1999年参与发起设立的，注册地址为北京

市北三环中路 229号，法定代表人刘贵堂，注册资本 13亿元，主要从

事基础设施开发、建设；房地产开发，销售商品房等业务。 

截止 2003年 6月 30日，北科建公司资产总额 495,457万元，负

债总额 356,336 万元，净资产 139,121 万元，2003 年 1-6 月主营业务

收入 15,396万元，主营业务利润 1,562万元，净利润 131万元（未经

审计）。 

我公司本次转让的北科建公司股权未设定担保、抵押、质押及其

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。同时，该项股权未涉及诉讼、仲裁或司法强

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 

（4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收购、出售资产协议的主要条款 

此次股权转让交易金额为 6,600 万元，扣除我公司尚欠北京国资

公司款项 13,011,809.05元后，北京国资公司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三

日内付清全部价款 52,988,190.95元。我公司收到该转让款后将全部用

于偿还银行贷款。 

2定价情况 

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协议转让价格。截止 2003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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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，北科建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.07 元，转让价格在每股净资产

基础上溢价 2.79%，达成转让价格每股 1.10元。 

（5）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股权转让有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，缓解资金压力，预计可

节省财务费用 300万元/年，加上股权转让收益预计可增加利润约 900

万元。 

2、审议通过转让上海四通国际科技商城物业公司股权 

（1）交易概述 

公司决定将对上海四通国际科技商城物业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

四通商城”）的 2,450万元投资（占其总股本 30.625%）按法定程序转

让给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关村建设公

司”），转让价款总计 29,965,537.85元，该公司现有股东放弃优先受让

权。此次转让完成后，我公司不再持有上海四通国际科技商城物业公

司股权。 

（2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中关村建设公司系我公司于 2000年发起设立的，为我公司之参股

子公司。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2号，法定代

表人为王云龙，注册资本金 40,000 万元，税务登记证号码：

110108722611794。该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、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

包、市政工程等业务。 

截止 2003 年 9 月 30 日，中关村建设公司资产总额为

4,270,649,887.16元，净资产 421,674,481.34元，2003年 1~9月主营业

务收入 1,343,565,441.81元，主营业务利润 128,050,343.32元，净利润

14,956,983.10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（3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第        页 7



第二届董事会 2004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 10  页 

上海四通商城成立于 1993 年，系非公司企业法人。2000 年我公

司受让 2,450 万元出资后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。该公司注册地址为上

海市中山北路 2923号，法定代表人：王云龙，注册资本 8,000万元，

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等业务。 

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，上海四通商城资产总额 431,975,391.72

元，负债总额 351,975,391.72 元，净资产 80,000,000 元，主营业务收

入 0元，主营业务利润 0元，净利润 0元。（未经审计） 

我公司本次转让的上海四通商城股权未设定担保、抵押、质押及

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。同时，该项股权未涉及诉讼、仲裁或司法

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 

（4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转让价款：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

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沪财瑞评报（2004）第 3-013号中的评估结果（评

估基准日期为 2003年 11月 30日）：上海四通商城净资产评估价值为

97,846,654.19元，我公司权益部分为 29,965,537.85元。 

2支付方式：本次股权转让分两笔支付，首笔款项在股权转让协

议签订之日起 5日内，中关村建设公司支付 1,000万元；尾款于 2004

年 6月 30日之前支付完毕，支付尾款部分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至余

款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5.31%计算资金占用费。 

（5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收缩战线，回收资金，预计可获得股权出让

收益 5,465,537.85元。 

3、审议通过转让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

（1）交易概述 

公司持有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铁公司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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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,000万发起人法人股，（占其总股本 23.07%），目前实际出资 27,200

万元。我公司决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 27,200万股按法定程序转让给

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地铁集团”），

每股转让价格为 1.00元，转让价款总计 27,200万元。对于尚未履行出

资义务的 32,800万股，我公司放弃出资，由北京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出资到位。此次转让完成后，我公司不再持有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

限公司股权。我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城铁公司提供的 54,000万元贷款担

保也将随之解除。 

（2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地铁集团系由北京地下铁道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所持的国有资产

于 2001 年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德胜门西大街甲 5

号，法定代表人王德兴，注册资本金 251,773.50万元，税务登记证号

码：110102101124184000。该公司主要从事北京市地铁建设等业务，

为城铁公司控股股东，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

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。 

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，地铁集团资产总额 826,088 万元，净

资产 764,911万元，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 52,517万元，主营业务利润 

–6,934万元，净利润 6,168万元。 

（3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城铁公司系我公司于 1999年参与发起设立的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

西城区阜外大街 11号国宾写字楼，法定代表人王灏，注册资本 26亿

元，主要从事城市铁路建设、运输、经营管理等业务。 

截止 2002年 6月 30日，城铁公司资产总额 441,364万元，负债总

额 226,967万元，净资产 214,397万元，无营业收入及利润（未经审计）。 

我公司本次转让的城铁公司股权未设定担保、抵押、质押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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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。同时，该项股权未涉及诉讼、仲裁或司法强制

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 

（4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收购、出售资产协议的主要条款 

此次股权转让交易金额为 27,200万元，地铁集团自股权转让协议

签署后三日内付清全部价款。我公司对城铁公司尚未履行的 32,800万

元出资义务，由地铁集团出资到位。我公司为城铁公司提供的 54,000

万元贷款担保，将转为由地铁集团或其指定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，解

除我公司担保责任。我公司收到该转让款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。 

2定价情况 

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协议转让价格。截止 2003 年 12

月 31 日，城铁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.00 元，以此为基础达成转让价格

每股 1.00元。 

（5）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股权转让有助于公司回收资金偿还贷款、减轻财务负担，预

计可节省财务费用 2,000万元/年，或有负债减少 54,000万元。出让股

权后，我公司将从 2004年起停止享受该项投资补贴 2,448万元/年。 
 

4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

公司决定于 2004年 3月 30日（周二）在北京湖北大厦（北京海

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6号）召开公司 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二 OO三年二月廿六日 


